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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03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江苏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进一步做好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

司字【2014】49 号）的要求，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认真自查。截止本公告出

具日，公司未发现不符合监管指引规定的承诺，也未出现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

情况。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1、2008年12月19日，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与

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以下简称“高新张铜”）签署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高新张铜以每股1.78元的价格向沙钢集团发行1,180,265,552股

股票购买沙钢集团持有的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沙钢集

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钢公司”）63.79%股权。在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过程中，为避免公司与沙钢集团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沙钢集团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沙钢集团承诺：“继续支持公司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若因业务开展之需要的关联交易，则严格履行有

关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出具日，沙钢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2011年3月25日，沙钢集团就公司在2008年6月30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立案调查至今尚未结案事宜承诺：“如果立案调查结束，中国

证监会生效结论确认高新张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引发社会

公众投资者诉请高新张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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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钢集团将及时、足额补偿高新张铜因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而形成的经济损

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出具日，沙钢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起诉公司控股子公司淮钢公司，要求其归

还借款，2011年10月和2012年3月山东济南中院和山东高院分别作出判决，要求

淮钢公司偿还借款，对此，淮钢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目前该案仍

在审理中（详见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当中：十二、其他重大事

项的说明）。2012年3月30日，沙钢集团就法院判决事项承诺如下：“1、上述判

决事项均形成于淮钢公司重组进入沙钢股份之前，且在沙钢集团收购淮钢公司股

权之前，应由淮钢公司原股东承担；2、根据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向沙钢集团

及淮钢公司的承诺：‘如该案经各级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淮钢败诉，则此损失将

不会让淮钢和沙钢承担，由国利公司承担’。根据淮钢公司的原自然人股东（沙

钢集团授让淮钢公司64.40%股权之前）何达平、陶俊发、刘祥、唐明兵的承诺：

如上述事项所形成的全部债务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不能承担，其未履行部分将

由淮钢公司原自然人股东按照自然人股东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责任；3、诉讼所

形成的全部债务（包括未诉讼的1.8亿元或有债务）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和自

然人股东均不能承担，其未履行部分将由沙钢集团代为支付，沙钢集团代为支付

后，有权向淮钢公司原股东追偿。”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出具日，沙钢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